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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 政府的政策目標，是為不能負擔租住私人樓宇的
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。為此，房委會設有輪候冊
供公屋申請人登記

 房委會的目標，是把一般申請人的平均輪候時間
維持在三年左右。平均輪候時間為約三年的目
標，並不適用於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
請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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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體情況

 在2013年6月月底，公屋輪候冊上約有118 700宗一般申
請，以及約115 600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

 平均輪候時間為約三年的目標僅適用於118 700宗的一般
申請

115 600
（+24%）

93 500
（+40%）

66 600配額及計分制下
非長者一人申請數目
（相比於前一年增幅）

118 700
（+12%）

106 100
（+19%）

89 000一般申請數目
（相比於前一年增幅）

截至2013年
6月月底

截至2012年
6月月底

截至2011年
6月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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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平均輪候時間的方法

 輪候時間是以輪候冊登記日期開始計算，直至首次配屋為
止，但不包括申請期間的任何凍結時段（例如申請人尚未
符合居港年期規定；申請人正等待家庭成員來港團聚而要
求暫緩申請；申請人在獄中服刑等）

 一般申請人的平均輪候時間，是指一般申請人在過去12個
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輪候時間的平均數

 這既定的計算方法是訂立和維持一般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
為三年左右這個目標的基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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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平均輪候時間的方法（續）

 值得注意的是，輪候冊上一些個案可能由於不同
原因曾取消申請（例如在詳細審核階段未能符合
入息資格規定、沒有依約出席會晤等）

 嚴格來說，申請人在取消申請起計直至恢復申請
這段期間內，並不符合資格，因此在計算輪候時
間時，這段期間不應計算在內

 然而，由於電腦系統所限，房委會在計算平均輪
候時間時，未能把這段期間剔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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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輪候時間

 在2013年6月月底，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為2.7
年，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1.5年

 雖然房委會仍能維持平均輪候時間的目標，但隨着輪
候冊申請人數目增加，房委會在維持這個目標時正面
臨愈來愈大的挑戰

1.5年1.4年1.1年長者一人申請者
平均輪候時間

2.7年2.7年2.2年一般申請者
平均輪候時間

截至2013年
6月月底

截至2012年
6月月底

截至2011年
6月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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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輪候時間（續）

 平均輪候時間只顯示一般申請人在過去12個月獲安置
入住公屋的輪候時間的平均數

 房委會不能預測未來申請人的輪候時間，因為這會受
不同因素影響，例如公屋申請人數目、從公屋租戶回
收以用作編配給輪候冊申請人的單位數目、輪候冊申
請人的地區選擇等

 不過，隨着輪候冊申請人數目增加，對平均輪候時間
正構成很大的壓力，尤其是在未來數年新建成的公屋
單位數目幾乎已經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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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的輪候時間

 由於平均輪候時間是所有在過去12個月獲得安置的一般
申請人輪候時間的平均數字，因此難免有申請人的輪候
時間為三年或以上。為詳細研究輪候時間的分布，房委
會分別就以下兩組不同的申請人進行分析－

(a) 2012年7月至2013年6月期間，獲安置的14 300
名一般申請人；以及

(b) 於2013年6月月底仍在輪候冊上的118 700名一
般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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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者的輪候時間（續）

 須強調的是，計算平均輪候時間的既定方法已能
客觀和公平地反映一般申請人的輪候時間：

- (a)項分析旨在提供截至2013年6月月底的平均
輪候時間補充資料

- (b)項的分析重點是登記後三年仍未獲首次配屋
而於2013年6月月底仍在輪候冊上的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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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者的輪候時間（續）

 分析結果主要顯示：

(a) 在分析期內獲安置的一般申請人當中，
56% 在三年內獲得首次配屋。這與在
2013年6月月底，獲安置的一般申請人的
平均輪候時間為2.7年相符

(b) 至於在2013年6月月底仍在輪候冊上的一
般申請人，有16%已輪候三年或以上而未
獲配屋。不過，在這些申請人當中，約半
數(45%)已屆詳細調查階段，符合資格者快
將獲得配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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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安置的申請人
• 2012年7月至2013年6月期間，共有14 300名一般申請

人接受配屋而獲得安置 。他們的輪候時間分布按所選地
區如下：

2 200

40

130

450

470

590

520

新界

14 300604 1008 000總數

90003605105 年或以上

2 000<58201 1004–<5年

3 400101 3001 7003–<4年

2 300305001 3002–<3年

4 200208402 7001–<2年

1 500<5290660少於1年

總數離島擴展市區市區輪候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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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安置的申請人（續）

 於2012年7月至2013年6月期間獲得安置的
14 300名一般申請者人當中 :

- 40%於兩年內獲首次配屋

- 56%於三年內獲首次配屋

 這與在2013年6月月底，獲安置的一般申請人
的平均輪候時間為2.7年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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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安置的申請人（續）

 在6 300名在三年或之後方獲首次配屋並已獲
安置的一般申請人當中：

- 約 52%選擇市區公屋，39%選擇擴展市區公屋

- 約 54%在三至四年左右獲得首次配屋，約32%
在四至五年左右獲得首次編配

- 約有68%是選擇市區和擴展市區公屋的二人
和三人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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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安置的申請人（續）

 至於就900名輪候時間為五年或以上並已獲安置的一
般申請人而言，房委會特別以人手翻查相關記錄，找
出其輪候時間較長的主要原因

 結果顯示，當中很多個案涉及各種特殊情況，包括：

- 更改所選地區 (55%) 
- 更改住戶資料 (43%)
- 提供理由拒絕接受所編配的單位 (40%) 
- 申請曾被取消 (20%) 
- 基於社會/健康理由而指定編配地點 (11%)
- 透過特快公屋編配計劃獲安置的配額及計分制個案 (8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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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候冊上的申請人

 在輪候冊上118 700名一般申請人當中，約16%
（即約19 200名申請人）的輪候時間為三年或以
上而在2013年6月月底時未獲配屋

 由於他們未獲配屋，其輪候時間是從登記日期起
計，直至2013年6月月底為止，但不包括凍結時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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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13年6月月底在輪候冊上輪候時間為三年或以
上而未獲配屋的一般申請人的輪候時間分布

2 300
20

200

2 000
新界

19 200103 70013 200總數

2 100<53401 8005 年或以上
6 300<51 3004 8004–<5年

10 800<52 1006 6003–<4年
總數離島擴展市區市區輪候時間

輪候冊上的申請人（續）



17

輪候冊上的申請人（續）

 在輪候冊上19 200名輪候時間為三年或以上
而在2013年6月月底仍未獲配屋的一般申請
人當中 ：

- 約半數（8 700宗）於2013年6月月底已屆調
查階段。已屆調查階段的申請人即將會獲安排
接受詳細資格審核，確定合資格者將會獲得配
屋

- 至於其餘10 500宗尚未屆調查階段的個案，
大多數都選擇市區或擴展市區的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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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候冊上的申請人（續）

 在輪候冊上19 200名一般申請人當中 ：

- 69%申請市區，19%申請擴展市區

- 56%的輪候時間為三至四年左右，33%的輪候
時間為四至五年左右

- 約70%為申請市區或擴展市區單位的三人戶和
四人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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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候冊上的申請人（續）

 至於就2 100宗在輪候冊上輪候時間為五年或以上
而於2013年6月月底仍未獲配屋的個案，房委會
特別進行了研究分析

 結果顯示，當中很多個案涉及不同的特殊情況 ：

- 更改住戶資料 (33%)
- 提供理由拒絕接受所編配的單位 (13%)
- 取消時段、因社會／健康理由而指定編配地點、申

請綠表資格證明書購買居屋單位等其他情況 (8%)



20

凍結時段

 在2013年6月月底，在輪候冊上118 700宗
一般申請當中，約有5 830宗(5%)被凍結

5 830總數

60關乎前公屋租約的不當行為（例如欠租及扣分制涵
蓋的行為）

60院舍監護（例如在獄中服刑）

130應申請人要求（例如等待提供離婚文件）

5 590居港年期規定

個案數目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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凍結時段（續）

 即使這些申請已經凍結，申請人仍可留在輪候冊
上。如此一來，即使這些申請人仍未符合所有有
關編配的資格規定，申請人仍可較早開始登記在
輪候冊上，保留較高的相對優先次序

 不過，即使實際上在凍結時段內申請人由於不符
合資格獲編配公屋，或申請應其要求暫緩處理，
他們很有可能會因主觀感覺認為凍結時段是輪候
時間的一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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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申請人輪候時間的整體觀察

 在已獲安置的申請人當中，大部份輪候時間較
長的為選擇市區或擴展市區的二人戶或三人戶

 同樣地，就仍在輪候冊上的申請人而言，大部
份輪候時間較長的為選擇市區或擴展市區的三
人戶或四人戶

 輪候時間特別長的申請人通常涉及取消時段
（期間申請人不合符安置資格）、更改住戶資
料等特殊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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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申請人輪候時間的整體觀察（續）

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分析期內獲安置的14 300名
一般申請人中，44%（即約6 300名申請人）
在三年或之後方獲首次配屋

 此外，輪候冊上亦有約19 200名輪候時間為三
年或以上而在2013年6月月底仍未獲配屋的一
般申請人

 這些分析結果顯示了房委會在維持一般申請人
平均輪候時間為約三年的目標時所面對的困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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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的供應

 房委會致力以新建和回收公屋單位滿足對公
屋的需求

 根據房委會的經驗，房委會透過現居租戶自
願交還單位，及打擊濫用公屋資源人士的執
法行動，每年平均約有7 000多個淨回收的公
屋單位可供編配予輪候冊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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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公屋

16 00018 80020 50012 70014 100總數

-4 7002 6005 800-新界

6 9003 6008 1003 0004 400擴展
市區

9 10010 5009 8003 9009 700市區

2017/18 2016/17 2015/162014/15 2013/14 
預計單位數目和落成年度

地區

 根據2013年6月公營房屋建設計劃，2013/14至
2017/18年度的預測公屋建屋量表列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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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公屋（續）

 在2013/14至2016/17年度的新建公屋當中，約
19%為一至二人單位，25% 為二至三人單位，
39%為一睡房單位（供三至四人居住），16%
為兩睡房單位（供四人或以上居住）

 新供應量有助滿足對市區和擴展市區公屋的需
求，以及二人至四人戶的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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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公屋

 房委會會繼續透過處理寬敞戶和打擊濫用公屋，以增
加回收公屋以分配給更有需要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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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

 房委會會繼續監察輪候冊的申請宗數，並以維持輪候冊一
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於約三年為目標

 儘管我們已付出很大努力，但隨着輪候冊申請人數增加，
最終會對平均輪候時間構成壓力，尤其是未來數年的新公
屋單位供應幾乎已經確定

 就此，房委會將加強打擊濫用公屋資源，以回收單位供再
編配給更有需要的人士

 政府和房委會將一同努力物色更多土地興建公屋單位。為
滿足輪候冊的需求，整體社會亦需攜手合作，並作出艱難
的決定，以盡用土地增加公屋供應




